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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安 市 财 政 局 文件
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淮财社〔2023〕65 号

关于下达 2023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
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残联（社会事业局）：

根据《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

社〔2023〕29号）和《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

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苏财社〔2023〕71 号）等文

件要求，现下达 2023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第二批资金（金

额详见附件 1）。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

与保障具有我市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教育就业和托养服务等。

2023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收入列 2023年政府收支

分类科目“11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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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第二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县区 此次下达金额 备注

清江浦区 202

淮阴区 161

淮安区 201

洪泽区 205

开发区 46

工业园区 9

生态文旅区 15

合计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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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度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任务清单）

专项名称 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省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省残疾人

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安排 3431万元

市县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 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项目年度工作，为听力、肢体、视力、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等残疾人康复

工作，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对康复服务机构给予设备补助，有效提升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完成 0-6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不少于 1214人；完成 7-14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不少于 204人；辅具适配补贴不少于 1437人；贫困精神病人免费

服药补助不少于 3010人；完成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不少于 590人。

目标 2:加强残疾人就业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开展辅助性就业、创业扶持等项目，持续改善残疾人就业服务，提高残疾人就业水平。完成实名制残疾

人培训不少于 1100人，全省净增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少于 929人。

目标 3:提高托养服务水平，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年底完成托养不少于 3610人。

目标 4:通过发放教育专项补贴工作，减轻残疾学生家庭教育负担（依申请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发放教育专项补贴）

目标 5:加强专职委员队伍建设，提高专职委员队伍建设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联系、凝聚、服务残疾人的能力。对街道专职委员补贴数量不少于 90人，

对村(社区)专委补贴数量不少于 712人，保持全省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稳定，全省残疾人工作基础巩固。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稳定，全省残疾人工作基

础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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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目

标

数量指标（全年任务数）

序

号
地区

0-6岁残

疾儿童

基本康

复人数

7-14岁
残疾儿

童基本

康复人

辅具适

配人数

精神残

疾人免

费服药

救助人

数

白内障

患者免

费复明

手术人

数

得到教

育专项

补贴人

数

省政府托

养民生实

事项目

接受托

养服务

人数

净增残疾

人就业人

数

实名制

培训残

疾人数

街道专职

委员数量

村（社区）

专职委员

数量

约束性 约束性 指导性 指导性 指导性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指导性 指导性

合计 1214 204 1437 3010 590 255 260 3610 929 1100 92 736
1 清江浦区 285 45 30 650 140 38 70 960 200 255 16 100
2 淮阴区 320 80 350 850 80 68 70 910 275 265 23 230
3 淮安区 280 20 650 650 20 85 70 1000 310 275 25 235
4 洪泽区 108 22 300 645 190 50 30 500 90 210 16 110
5 开发区 120 20 62 150 100 9 20 130 30 85 11 42
6 工业园区 7 8 20 50 20 6 70 14 5 1 19
7 生态文旅区 94 9 25 15 40 18 40 10 5

成本指标

康复项目（含家庭无障碍改造）补贴标准执行符合率 100%
高中阶段每生每学年补助标准 ≥1000元/人年

高等教育阶段每生每学年补助标准 ≥1500元/人年

残疾人教育就业和托养项目补贴标准执行符合率 100%
专委公益岗位补贴标准执行符合率 100%

质量指标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 ≥98%
补助人员条件符合率 100%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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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目

标

时效指标

年内任务完成及时率 ≥98%
补助发放及时率 ≥98%

社会效益指标

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教育专项补贴补助人员覆盖率 100%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8%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 ≥1门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含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的满意度 ≥80%
残疾学生及家庭满意度 ≥80%
托养对象满意度 ≥80%
就业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培训对象满意度 ≥80%
专职委员服务对象满意率 ≥80%


